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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訴訟當事人甲居住於某街巷18號之1，109年5月5日法院向甲送達時，無

人應門，乃將應送達之判決書正本寄存於當地警察派出所，並作送達通

知書兩份，然而誤黏貼一份於甲之鄰居乙之18號屋舍門首，另一份亦誤

置於18號屋舍之信箱。嗣後，甲由乙處得知上述寄存判決正本一事，乃

於同年月15日前往派出所領取判決書正本。請問，甲之上訴期間如何起

算？（25分）

二、原告甲提起訴訟後，認為審理其案件之乙法官執行職務有偏頗，乃向乙

法官所屬法院聲請迴避，甲之聲請經裁定駁回，甲對該裁定提起抗告。

抗告程序中，乙法官仍指定言詞辯論期日，調查證據。甲主張在抗告程

序未終結確定前，乙法官應停止訴訟程序。請問，甲之主張有無理由？

（25分）

三、刑事訴訟法為保障被告之權益，充實其防禦權，以促成實體發現，確保

國家刑罰權之適當行使，設有辯護人制度。試就辯護人之權利、義務詳

細說明之。（25分）

四、為保障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人權，刑事訴訟法對於搜索原則上採令狀制

度。但於特殊狀況無令狀亦得搜索，試就無令狀搜索之規定詳細說明之。

（25分）


